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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52)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及 13.15條作出披露 

 

本公告由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3 及 13.15 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全年業績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付予煤炭供應商的預付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本集團分別與三家煤炭供應商，即(i)大連瑞象環保科技有限

公司(「大連瑞象」)、(ii)河南裕闊商貿有限公司(「河南裕闊」)及(iii)中原裕闊商貿有

限公司(「中原裕闊」) (統稱「煤炭供應商」)訂立三份補充框架採購協議(「框架採購

協議」)，旨在採購煤炭作貿易用途。框架採購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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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期限：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協定服務： 供方應向需方提供生產經營所需煤炭及負責相關配送工作。供

方除向需方供應其生產所需煤炭外，承諾全面協助需方在本補

充協議有效期內開展煤炭貿易業務。煤炭貿易原則上由供方和

需方直接進行。 

煤炭數量： 需方應於每月 25 日前向供方提交下月煤炭採購計劃，包括自用

及作煤炭貿易用途的採購量。 

預付款項條款： 需方應根據採購計劃向供方提供不少於六個月的煤炭採購預付

款項，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及承兌票據。 

供貨滯期費用： 根據本公司為修訂框架採購協議與河南裕闊、大連瑞象及中原

裕闊訂立的補充協議，各煤炭供應商於每年年底應付本公司的

供貨滯期費用（ 「供貨滯期費用」）的利率修訂為年利率 4.5%。 

 

供貨滯期費用按以下方式計算： （月初采購餘額 + 月末采購餘

額)*50% - 當月實際採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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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採購協議為本集團與煤炭供應商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就採購煤炭供本集團

自用而訂立的若干採購協議的補充協議。於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本集團與煤炭

供應商訂立進一步補充協議，主要為（其中包括）(i)延長框架採購協議的期限及(ii)記

錄與煤炭供應商協定的收回╱使用預付款項的安排。 

 

根據框架採購協議，本集團須根據本集團每月提供的採購計劃（載列自用及作煤炭貿

易用途的採購量）提供不少於六個月的煤炭採購預付款項。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二零二三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於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付予供應商的預付款項（「預付款項」）人民幣

14,375 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11,920.1 百萬元為付予煤炭供應商的預付款項。於二零二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付予大連瑞象、河南裕闊及中原裕闊的預付款項分別為

約人民幣 2,286.2 百萬元、人民幣 8,814.6 百萬元及人民幣 3,680.9 百萬元。 

 

有關煤炭貿易業務的背景、預付款項的原因及收回預付款項計劃的詳情，請參閱該公

告第 15 及 16 頁。 

 

有關煤炭供應商的資料 

 

大連瑞象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二零一五年，主要從事環保

技術開發、設備製造、提供廢棄物發電解決方案及商品貿易（包括煤炭及回收材料）。

據本公司董事（「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該公司由欒松京擁有 60%權益，王全生

及張寶座各擁有 20%權益。 

 

河南裕闊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二零一七年，主要從事煤炭

加工及貿易、礦產品加工、機器銷售╱租賃、物流服務及進出口運營。據董事所知、

所悉及所信，該公司由曹志遠及隨勝超分別間接擁有 70%及 3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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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裕闊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二零一一年，主要從事煤

炭、礦產品及建築材料的批發及零售。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該公司由徐偉斌及

劉天軒分別擁有 60%及 40%權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煤炭供應商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自二零二三年十一月起，預付款項超過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的

8%。因此，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 條及第 13.15 條公佈此項向實體墊款的詳

情。然而，由於預付款項是根據本集團當時的業務策略在日常業務中支付，董事錯誤

地認為預付款項並非貸款或向任何人士提供的其他種類的財務資助，而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13 條構成支付予實體的墊款。因此，董事認為該違規事件是對上市規則第 13.13

條應用的一次錯誤詮釋。 

 

補救措施 

 

為避免日後再次發生類似違規事件，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五年年底前採取以下補救措

施，以確保上市規則（包括上市規則第 13.13 條）獲得嚴格遵守： 

 

(i)  為本公司所有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財務部門的所有員工安排有關上市規

則内容（尤其是上市規則第 13 章）的培訓； 

 

(ii)  根據資產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1)條）監察墊款水平，包括支付

予若干實體的多筆預付款項，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第 13.13 條； 

 

(iii)  對於超過特定閾值金額（將參考本集團過往交易釐定）的交易，本公司財

務部門應進行規模測試，並考慮披露要求（如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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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交易提案、規模測試計算及相關文件應經董事會秘書核准，並應由有關部

門妥善保存。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 

主席 

李留法 

 

香港，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鳳孌女士、丁基峰先生、李江銘先生及

金明杰先生；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李留法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孔祥忠先生及

麥天生先生。 


